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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明传电报 
              签批盖章 张振宇 

关于华东地区航空气象人员执照注册    

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

各监管局、航空运输（通用）公司、机场（集团）公司，中

国商飞试飞中心，东海第一、第二救助飞行队，北海救助飞

行队，龙华机场，华东空管局，各空管分局（站）： 

为进一步做好华东地区航空气象人员执照注册管理工

作，我局收集各方面意见、建议。经研究，对有关工作明确

如下： 

一、执照注册材料审核及发文 

（一）持照人应当在执照注册有效期满前 2个月向辖区

监管局申请定期注册，提交相关执照注册材料。 

（二）监管局负责对持照人的执照注册材料进行审核，

检查材料是否齐全、合法，必要时可要求其提供材料原件。

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一次性通知持照人。 

等级    急                    华东局发明电〔2017〕757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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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管局完成执照注册材料的审核后，对符合注册

条件的下发文件予以注册，并抄送管理局。管理局收到注册

文件后，为持照人办理网上执照注册。 

二、跨地区重新注册 

（一）持照人工作单位跨地区变更到华东地区时，应当

重新注册。 

（二）持照人向辖区监管局申请重新注册，提交《民航

气象人员跨地区执照注册备案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。 

（三）监管局审核后报管理局，管理局负责为注册人员

办理网上执照基本信息变更。 

（四）持照人所在单位应对其开展工作程序、管理制度、

本地气候特点、天气系统、设备应用、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培

训，并经过考核合格后安排独立上岗。 

（五）重新注册后，执照仍适用原注册有效期。 

三、执照注册过期重新注册 

（一）超过执照注册有效期的持照人，应在申请注册的

执照岗位上完成相应实习后，向辖区监管局申请重新注册。 

1、超过执照注册有效期 1年（含）至 3年（不含）的

持照人，应在申请注册的执照岗位上实习不得少于 1个月； 

2、超过执照注册有效期 3年（含）至 5年（不含）的

持照人，应在申请注册的执照岗位上实习不得少于 3个月； 

3、超过执照注册有效期 5年（含）及以上的持照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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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在申请注册的执照岗位上实习不得少于 6个月。 

（二）超过注册有效期的持照人申请重新注册时，除提

交规定的注册材料外，还应提交相应的实习证明（见附件 2）。 

（三）超过注册有效期的持照人重新注册的有效期从注

册文件下发之日起开始。 

四、非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持照人执照注册和工作单

位变更 

（一）非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持照人需满足《民用航

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在民用航空气

象服务机构完成相关的培训、考试考核和工作，向辖区监管

局申请注册。 

（二）非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持照人到民用航空气象

服务机构工作，应在民用航空气象服务机构执照岗位上实习

不得少于 6个月，并经过考核合格后安排独立上岗。 

五、执照注册管理有关工作的说明 

自 2015 年下发《气象人员执照注册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

以来，该细则在贯彻落实简政放权，规范航空气象人员执照

注册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，全区注册工作有序开展。随着

我局对近两年执照注册工作及各单位反馈意见的梳理，发现

在注册审核发文、跨地区注册、注册过期重新注册等方面尚

存在工作不顺畅、程序不明确等问题。为解决这些情况，2017

年 2 月我局对细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并征求了全区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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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集的意见主要包括：局法规处提出细则需符合上位法规

定；监管局提出明确注册材料审核和发文的流程；机场和空

管单位提出简化注册流程、细化工作程序等。 

我局综合考虑各方面意见，对执照注册管理有关工作提

出了四点要求。同时，本次修订未涉及部分请各单位继续参

照细则执行。 

 

附件 1：《民航气象人员跨地区执照注册备案表》 

附件 2：《民航华东地区气象人员岗位实习证明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承办单位： 航空气象处           电话：021-2232133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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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民航气象人员跨地区执照注册备案表 

姓名  

身份证号  

联系电话  

执照类型 执照有效期 最后一次注册文件号 

   

   

   

   

原工作单位  

原所属管理局  

现工作单位  

申请人签字： 

 

 

 

年   月   日 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 

年  月  日 

说明：1、具有多个执照签注的，要逐一表述是否注册。 

      2、本备案表后应附所有执照类型最近一次注册文件的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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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民航华东地区气象人员岗位实习证明 

姓名  身份证号  

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，该同志在   (单位) 完成了

（专业）岗位跟班实习，掌握了《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》和《民用

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办法》中所要求的相关技能。具体实习安排、实习情况、

考核情况、教员签字如下： 

岗位 时间 内容 考核结果 教员签字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单位评语： 

   （从业务工作掌握情况、工作态度、

个人主动学习意识等方面全面描述） 

 

 

    该同志具备了从事岗位的基本业

务能力。 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

 

 

 

 

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年  月  日 

说明：1、实习内容应详尽如实描写整个实习过程。 

2、单位盖章指上海气象中心、空管分局（站）气象台、机场航务部印章。 
 


